
红塔区环境保护局建设项目受理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经红塔区环保局局务会议研究决定，拟对大营街街道甸苴社区九组（白土村）地质灾害易地搬迁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作出行政许可受理。为保行政许可的严肃性和公正性，现将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基本情况予以公示。公示期为2016年6月29日-2016年7月5日。
	项目名称
	大营街街道甸苴社区九组（白土村）地质灾害易地搬迁项目
	建设单位
	大营街街道办事处甸苴社区居委会

	建设地点
	大营街街道甸苴社区9组白土村
	联系人
	辛光忠
	联系电话
	15188151088

	建设项目
概况
	大营街街道甸苴社区九组（白土村）地质灾害易地搬迁项目位于大营街街道甸苴社区9组白土村，隶属红塔区大营街街道办，距红塔区公路距离11.1km。迁入区中心地理坐标为：北纬24°20′44″、东经102°25′45″；迁出区周边有完善的乡村道路，主要为土质路面。项目建设内容包括新建白土村（迁入区）及配套辅助设施，并对原白土村（迁出区）进行建筑物拆除并进行植被及生态恢复。建设规模：项目总占地面积9.15hm2（迁入区3.55hm2，迁出区5.05hm2，弃渣场0.55hm2）。迁入区规划用地面积3.55hm2，规划人口397人，人均用地面积89.32m2。白土村现有人口374人，规划期末总人口397人，按3.5人/套标准计，则规划区内住房总套数为115套。迁入区建筑物占地面积1.48hm2，建筑密度41.80%，总建筑面积376393m2，容积率为0.99，绿化面积0.99hm2，绿地率28%；迁入区迁出区可复垦耕地3.31hm2，农村道路0.28hm2，林地1.46hm2；弃渣场占地0.55hm2，容量6万m3。投资金额：项目总投资5667.03万元。2015年12月委托昆明绿岛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开展该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1.废气

项目在迁入区场地内施工过程中，土方开挖、场地平整、材料运输、混凝土拌和及装卸、场内道路修筑等施工活动都会产生无组织排放粉尘。无组织排放粉尘的产生量取决于施工强度和气象条件等因素，一般情况下风速大于2.5m/s时易产生粉尘，影响区域主要集中在施工区域周围100m范围内，影响程度下风向大于上风向。

另外，工程施工期间，各种施工机械（打桩机、推土机、装载机、运输车辆等）将大量消耗油料，排放燃油烟气。燃油烟气呈无组织排放，所含污染物主要为CO、NOX及碳氢化合物等。

项目迁出区建筑拆除以及建筑垃圾装车运输过程中，均会产生一定的扬尘，并且施工机械在施工过程中亦会产生无组织排放的燃油烟气。

2.废水

迁入区施工废水包括建筑施工废水、施工人员废水、施工期涌水及雨季径流等。

建筑施工废水主要为混凝土养护废水、工具清洗废水等，废水中所含污染物主要为SS，经沉砂池沉淀后回用工程建设，不外排。

施工人员废水主要为员工洗手等日常清洁产生，产生量较小，污染物主要为SS，经沉砂池沉淀后回用工程建设，不外排。

施工过程中因地基的开挖可能产生地下涌水，污染物主要为SS。拟通过水泵抽取至沉砂池经沉淀后回用工程建设，不外排。

雨季径流主要为雨季降水冲涮施工场地产生，所含污染物主要为SS和微量石油类。

迁出区在进行建筑拆除时若碰到降雨，雨水冲涮施工场地会产生雨季径流，所含污染物主要为SS和微量石油类。

3.固体废物

在对项目迁入区和迁出区施工期固体废物主要为弃土及建筑垃圾。

（1）弃土

根据项目水保方案，项目建设过程中，共产生土石方16.36万m3（其中迁出区建筑物拆除0.2万m3，剥离表土0.59万m3，场地平整开挖13.8万m3，基础开挖1.77万m3），回填11.47万m3（其中场地平整回填10.2万m3，基础回填1.27万m3），弃方产生4.89万m3（其中永久弃渣4.3万m3，剥离表土0.59万m3），永久弃方4.3万m3运往主体规划的弃渣场堆存，剥离表土用于迁出区生态恢复回填用土。
（2）建筑垃圾

项目建筑垃圾主要在迁入区构筑物建造过程中产生，根据相关资料，建造过程中建筑垃圾产生量通常在20～50 kg/m2之间，具体产生量与设计方案、工人素质和建筑材料使用管理水平有关。本项目总建筑面积为35510㎡，本项目均为低层平房，建筑垃圾产生量按20kg/m2进行计算，则产生量约为710.2t。主要成份以废混凝土、废砖瓦、废木料、废钢材等材料为主。建筑垃圾由有资质单位清运。

4.噪声

项目迁入区及迁出区建设期间噪声源为机械噪声。
5.生态环境

施工期间，由于地表开挖造成土质疏松，未被压实的土壤容重一般小于1.4g/cm3，只要在外力的冲击下，极易流失。如遇降雨，大量泥沙将被夹带从高往低泄流，在平缓和低凹处发生沉积，如遇连日暴雨，流失加重，有可能导致排水沟淤积。

6.其它

施工机械产生的低频振动及晚间施工场地照明光线将会对迁出区居民产生一定影响。



	环保部门
分管领导
	王光晶
	联系电话
	6986368

	业务联系人
	朱文增
	联系电话
	6986376


